
第一卷中，苏格拉底和许多人讨论了正义的本性问题。年老的克法洛斯认为

老对好人来说并不太痛苦，但他也肯定拥有钱财也很重要，钱财使人不必存心作

假或骗人。苏格拉底由此引入了对正义的探讨。克法洛斯的回答是正义是“有话

实说，有债照还”。但显然有时并非如此。  

克法洛斯的儿子波勒马霍斯继承了他的立场，认为欠债还钱就是正义。在苏

格拉底的引导下，他说如果对朋友有害就不应该还钱；于是他改口道正义就是给

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最后波勒马霍斯把正义定义成“把善给朋友，把恶给

敌人”。苏格拉底又反过来问他伤害是不正义者的功能，如果正义意味着助友害

敌，那么正义的结果不就是非正义的吗？所以正义不能包括伤害。在这里，波勒

马霍斯本人没有意识到，但暗含在他的话中的意思是，如果正义者要把有益的东

西给朋友，那么他必须要会判断，也就是说正义包括较高层次的知识。还有一层

意思是，正义意味着公益精神，它要求人们帮助自己的同胞，打击城邦的敌人。 

色拉叙马霍斯插入了话题，他坚称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在任何国家里，所谓

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他定义的强者像是最严格意义的手艺人，不会错误地

做出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决定。于是苏格拉底同样用手艺人的比喻来反驳了他，因

为最严格意义上的手艺人都不是为了他本身的利益，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

所以统治者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其中包含的判断是“技艺即正

义”。色拉叙马霍斯用牧羊人和羊的比喻来反驳他，因为牧羊人关心的只是羊群

的所有者和牧羊人自己的利益。他还认为人谴责不正义，是怕吃不正义的亏，正

义服务于强者的利益，而不正义是对自己一个人有好处的。正义的人天真单纯，

不正义才是明智又能得益的。 

苏格拉底通过论证“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只要求胜过异类，而不正义者

既要求胜过异类，又要求胜过同类”得出结论——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

的人又笨又坏。不正义者根本不合作，因此绝对不正义的真正坏人，绝对做不出

任何事来，就算是强盗集团内部也必然存在正义。第一卷并没有解决“什么是正

义”的问题。 

第二卷中，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要求苏格拉底回答，“人们爱正义是因为它

本身，还是既为了它本身又因为它的后果?”  

格劳孔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正义起源于人民为了自身安全，



结成共同体，定法律立契约，所以正义是最好和最坏的折中。第二，正义是不得

已而为之的，人们不做不正义的事，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他在这里讲了古各斯

的戒指的故事；第三，他设想了两种最极端的情况，一个看似正义而不正义的人，

和一个看似不正义而正义的人，谁更幸福？ 

阿得曼托斯对格劳孔进行了补充，长辈的告诫并不颂扬正义本身，而只颂扬

来自正义的好名声。他要求苏格拉底讲清楚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身对它的所有者有

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服从好的法律，好的法律产生于好的制度。于是他们开

始用语言建立一个好的国家，试图在这个国家中找到正义。好城邦的建立经过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健康的城邦或猪的城邦，每个人根据天性选择自己从事的

职业，有益于个人的东西和有益于城邦的东西是和谐一致的；第二阶段是发烧的

城邦，随着欲望的膨胀，国家开始扩张并发动侵略战争。战争需要培养护卫者，

护卫者要具有狗的天性，他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同时也爱好智慧。 

第二卷末开始讨论护卫者需要的教育，即由体操、音乐构成的教育。关于音

乐，苏格拉底给出了讲故事的两个标准：一，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

因；二，神不改变自己的形态，也不说谎言。不符合标准的诗歌需要从城邦中剔

除。 

第三卷继续了护卫者教育的话题。苏格拉底和阿得曼托斯一致认为，护卫者

的教育应该是勇敢和节制的教育。音乐文艺教育培养护卫者克制的美德。体育培

养勇敢的美德。音乐和体育的教育要配合适当，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质胜文

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节制与勇敢的适当结合才能造就好

的护卫者。 

接下来讨论的是如何选出城邦的监护人，即谁统治的问题。从有护卫者天性

的人中选出最愿意为国家利益效劳的人，对他们进行重重考验，选出统治者。统

治者和辅助者是金银阶层，农民及其他技工是铜铁阶层。好的护卫者能够按照下

一代人的灵魂中所混合的金属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 

苏格拉底认为护卫者的教育有赖于一种正确的制度，即绝对的共产和废除隐

私，作为对他们的奖赏，护卫者将得到的不是金银，而是足够的食品和居所以及

其他生活必需资源。 



第四卷与第三卷紧密联系。对于护卫者的这种生活，阿得曼托斯认为是不幸

的。苏格拉底回应道，建立这个国家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每个人做好自

己的工作，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

一份幸福。 

最好的国家已经初具雏形，苏格拉底开始探寻该城邦中正义之所在。这个国

家的品质包含着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智慧和勇敢分属于城邦统治者和辅助

者，而节制贯穿全体公民，造成和谐。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谁应

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论在国家里还是个人身上——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

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正义便是除去前面那些好的品质所剩下的那一种。国家的

正义是生意人、辅助者、统治者做且只做自己的工作，正义存在于国家的每个部

分，但是在不同的部分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要找到最纯粹的正义，需要考虑

个人的正义。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推论出，个人的灵魂和城邦一样由三个部分组成:欲望、

激情和理性。如果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司其职，那么他就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

分的事情的。只有理性居于统治地位，在激情的辅助下抑制欲望的人，才是真正

正义的人。这样的人是哲学家。需要注意的是，生意人和辅助者在正义的城邦中

也不是真正正义的，因为他们的灵魂中居统治地位的不是理性，他们渴望的仍然

是不正义，他们的正义来自于服从的习惯而不是自身。 

第五卷中，苏格拉底的朋友要求他谈论妇女和儿童的教育以及如何任命统治

者。苏格拉底证明两性平等是可能的，他认为所谓禀赋的异同只是关联到行业的

同异。女人也能成为护卫者，而且男的护卫者与女的护卫者必须担任同样的职务。 

他随后提出妇女和儿童的公有，这意味着废除家庭，用最符合公益的准则规

定男女的结合以产生优秀的后代。他认为这能使城邦比由各个家庭组成的城邦更

统一，也更完善。 他还详细地讲了该如何教育下一代护卫者。（如见习战争并采

取措施预防危险，对勇士以特殊礼遇，尊崇战死者和在其他方面优秀的死者，禁

止抢劫敌人的尸体，埋葬死者。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是内讧而不是战争，冲突的目

的在于善意告诫，所以不能蹂躏土地和焚烧房屋。） 

格劳孔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政治制度怎样才能实现？苏格拉底的回

答是，第一，我们并不是要这样一个善的国家成为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要找到



一个接近于它的国家。第二，我们设法找出妨碍现行的城邦成为理想国度的具体

缺点，并以尽可能少的改动去修正它。第三，欲使现实的城邦转变成好城邦，有

一项变动可以引起所要求的变革，那就是哲学家成为国王，即政权与哲学达到一

致。 

那么什么是哲学家？有的人一生如在梦中，他们是爱意见者。意见既不是关

于“有”，又不是关于“无”，它介于知识与无知之间。哲学家与之相对，是清醒

的，他是爱智者，他认识美本身，能够分别美本身和包括美本身在内的许多具体

的东西，又不把美本身与含有美的许多个别东西，彼此混淆。这种人的心智具有

“知识”。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有”的状况。 

第六章对第五章末尾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

而那些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因此，哲学

家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应当成为城邦的护卫者。 

但是苏格拉底用航海家与船只的比喻来说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城邦中的

处境。哲学和哲学家受到非议，原因是别人不用哲学家；如果有哲学天赋的人得

到的是不合适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如果

最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而不配学习哲学的人，不相称地和哲学结合起来，

就会败坏哲学的声誉。在城邦中，极少数的真正的哲学家孤立无援。 

“太阳比喻”是由关于“善”的讨论引发的，苏格拉底说可先讨论“善”的

儿子，即太阳。苏格拉底用太阳比喻“善”，用视觉比喻理性（求知的能力），用

物体比喻理念。我们能够看见物体是因为，我们有视觉，视觉凭太阳看到物体，

正如“善”使“理性”能看到理念。 

“线段比喻”是苏格拉底对知识和意见的分类，这个分类是有高低等级之分

的。首先把世界一分较低级的可视世界（太阳比喻中视觉能感到的），对应意见；

和较高级的对应可知世界，对应知识。凭感觉（比如视觉）无能为力的东西，可

以凭理性推知。 

可视世界还要再一分为二，较低级的是可视中的可视，比如阴影，影像，海

市蜃楼等；较高级的是可视中的可知，比如物体本身。（这个物体本身，为什么

比阴影、影像等更高级，可理解为物体本身可由除视觉外的触觉，嗅觉等感知） 

可知世界也要再一分为二，较低级的是可知中的可视，比如几何学。几何学



由假设出发，并演绎推理出一系列可靠的定理。但关于假设本身是如何得到的并

非几何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由假设开始的下降过程。 

假设是通过辩证法得到的，这是一个上升的过程。这部分对应的就是可知的

可知。按照苏格拉底的分类体系，辩证法（或哲学）是最高的学问，其次是数学，

几何学，诗歌，艺术等都是低级的学问。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比如天文和声学

等苏格拉底主张用数学或几何学的方式研究，因此也是较高级的学问。 

苏格拉底由此分出了四种灵魂状态，即理性、理智、信念、想象。 

 

第七卷中，苏格拉底使用了洞喻来说明在可知世界中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

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并提出灵魂转向的思考——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

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

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 

“ 洞穴比喻”是讲假想一群人被关在山洞里，他们只许面对山洞尽头的墙

壁，不许回头，不许往两边看，在他们身后的高处有火堆。这里火堆对应的是“太

阳比喻”中的太阳，借助火光他们可看到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他们认为影子就

是真实的，并以最能看清影子的人为最高明的，并选举他们为领袖。这里影子对

应线段比喻中“ 可见世界”中的“可见”部分。 

这时假设有一个人因某种原因被迫站起来，解除桎梏，往后看。此时他会看

到火堆，借助火堆的火光他会发现原来还有物体本身，影子只是光照射到物体上

投射到墙上的影子。这里他已上升到了“可见世界”中的“可知”部分。 

此时被解除束缚的人沿着斜坡向上走，逐渐走出洞穴来到地面，此时阳光对

他来说太过刺眼了，他转过身来，逐渐使自己的眼睛适应更强烈的阳光。此时他

会首先看清自己的影子，即“可知世界”中的“可见”部分。被解除束缚的人比

喻哲学家。 

当被解除束缚的人适应了刺眼的阳光后，他就可在阳光下走动，看到各种物

体，日月星辰，知道四季更替，春种秋收。这比喻哲学家已上升到了“可知世界”

中的“可知”部分。 

但柏拉图认为被解除束缚的人还必须回到地穴中，以解救他的同伴。这并不

符合哲学家的利益，因为回到地穴中，哲学家会不适应地穴中的黑暗，起初他们



会什么都看不见，当他向他的同伴叙述他所见到的世界时，对仍在束缚中的囚徒

来说显得过于荒诞，哲学家的“傲慢”又会惹怒洞穴世界中的领袖和大众，此时

重新回到地穴中的哲学家就会有生命危险了。这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映射的

正是苏格拉底本人在雅典城邦中的遭遇。 

哲学与城邦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哲学是以知识为目的的，不献身于哲学的

生活特别是城邦的政治生活，就像洞穴里的生活，洞穴居民只能看到制造物的影

子，他们用因袭自立法者的意见来理解他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不知道即使立法

者所有的也远不是知识。因此即使在最好的城邦里，人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只

有走出洞穴的哲学家才能超越意见，获得知识。 

哲学家能走出洞穴，又必须回到洞穴。因为最好的国家的立法是为了整体的

幸福，因此强迫哲学家关心和护卫其他公民的主张才是正义的。但是这很难发生，

哲学家不会劝说非哲学家让哲学去统治他们，非哲学家更没有强迫哲学家去统治

他们的道理了。因此，哲学家不愿去统治，正义的城邦不可能实现。 

第八卷讨论了五种政制或灵魂。第一，王制或贵族政制，对应善者和正义者；

第二，荣誉政制/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对应好胜争强和贪图荣名的人；第三，

寡头政治，对应最爱财富的富人；第四，民主政制，对应爱重自由的人；第五，

僭主政制，对应最不正义的人。 

从最好的王制到最坏的僭主制是这样流变的： 

灵魂和躯体都有生育的有利和不利时节，如果护卫者在不利时节结婚，生下

的子女就不是优秀的。这样下一代的护卫者就丧失了辨别统类的能力，金银铜铁

混杂，便产生了不一致和不和谐。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好胜和

爱荣誉。理性和欲望、激情的争夺使护卫者的下一代变成了一个折中性的人，自

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他变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 

私人财产败坏了荣誉政制，统治阶层形成了一种尊重钱财的风气。国家分化

成穷人的国家和富人的国家。统治者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理性和激情成为欲

望的奴隶，财富是最为这种国家和这种个人所重视的东西。寡头政治是一种根据

财产资格的制度，统治者是吝啬的、只想赚钱的人物。 

寡头统治者鼓励懒散和放荡，导致贫民增多，而贫民看不起堕落的富人，以

致爆发革命，便产生了民主制度。人民自由地生活，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理想



国家的立法。这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

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过分追求自由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极端的可怕

的奴隶，从极端的自由产生。领导一个派别反对富人的那种领袖人物变成了僭主，

并要求人民同意他建立一支警卫队来保卫他这个人民的保卫者。他攫取了国家的

最高权力。 

苏格拉底在民主的雅典度过了一生，并至死服从雅典法律，但是他把民主制

甚至排在寡头政治之后，因为民主制憎恶一切限制。苏格拉底把民主制下的人描

述成无法无天、放荡不羁，这种夸张的指责是为了强调哲学与人民的不和谐。 

第九章以僭主个人为起点，讨论快乐或痛苦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最不幸

的人是一个有僭主气质的人，他在某种不幸的机会下不幸地成为了一个实在的僭

主暴君。他的不幸在于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还要控制别人。在苏格拉底将完全不

正义的人和完全正义的人做了比较之后，正义比不正义之可取已经明白无疑。 

第十章首先讨论了哲学与诗之争。苏格拉底先用自然的床（床的理念）、木

匠造的床、画家画的床来对应知识，模仿和模仿之模仿。在哲学看来，诗是理念

的模仿之模仿。哲学家沉思理念，普通工匠模仿理念，而诗人和其他“模仿”艺

人是在模仿工匠的活动。床的理念源于使用者，他具备最高的知识；诗人处于与

之相对的极端，他不具备任何知识，甚至没有正确的意见。诗人只是美德或自己

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全然不知道真实。悲剧或喜剧的诗是和心灵的

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们会使人堕落败坏。只有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应该

被允许进入城邦。也就是说诗必须要从属于优秀的使用者，即哲学家。 

随后，苏格拉底主动提出要对至善所能得到的最大报酬和奖励做出回答。这

一讨论包含三个部分。一，对灵魂不朽的证明：不正义和其他的内在的恶，不能

使心灵死亡并与肉体分离，而灵魂也更不能被外来的恶所毁灭。二，神或人对活

人的奖赏和惩罚；三，死后的奖赏和惩罚。苏格拉底讲述了千年之旅的故事，并

告诫道，要坚持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